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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 柳 江 区

财 政 局 文 件
柳江财政〔2024〕51号

柳州市柳江区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度
会计信息质量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

中共柳州市柳江区委党校、柳州市柳江区残疾人联合会、柳州市

柳江区商务局、柳州市柳江区柳粮粮油有限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和自治区党委

办公厅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广西进一步加强财会监

督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要求，落实财会监

督专项行动部署安排，切实履行好财会监督主责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4年

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监〔2024〕10号）及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

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桂财监〔2024〕29 号），按照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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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区财政厅统一部署，经研究，柳江区财政局决定组织开展 2024

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行政执法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（一）中共柳州市柳江区委党校

（二）柳州市柳江区残疾人联合会

（三）柳州市柳江区商务局

（四）柳州市柳江区柳粮粮油有限公司

二、检查范围和重点内容

本次检查选取 4家单位开展会计信息质量行政执法检查，依

法严厉打击财务、会计违法违规行为，推动单位严格执行会计准

则制度，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。

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方面，重点关注

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、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执

行、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，以及被检举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协会、商会、

基金会等；重点检查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、会计资料是否真实

及完整、会计核算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

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等情况。

公司及企业方面，重点关注收入、资产减值、金融工具、合

并财务报表等企业会计准则的执行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执行；

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医疗以及村镇银行、粮食贸易等关系国计民

生的行业或领域，重点检查私设会计账簿、伪造或变造会计资料、

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、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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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利用虚构经济业务或第三方配合等方式实施造假等违法行

为。监督检查对象为国有企业的，还要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负责人

薪酬制度和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执行情况，如发现重大问题线

索，及时移交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行政机关处理。

三、检查组织方式

按照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布置检查工作任务的要求，柳江区财

政局统筹安排监督力量组成检查组，检查组至少备有两名行政执

法人员，主要通过听取汇报、现场检查询问、翻阅财务档案等

方式进行检查。

四、检查时间

检查时间为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2024年 9月 30日前。

五、检查组成员

组 长：计喜玲

副组长：梁孟梅

组 员：韦建波 林世超 杨璐璐

六、检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，密切做好配合。被检查单位要指派专人

负责主动配合检查组工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、阻挠和逃避

检查。

（二）规范程序，依法开展检查。财政检查组要以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财政部门实

施会计监督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10号）和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

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严格遵守和执行《财政检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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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3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财政执法程

序开展检查，检查文书要规范完整，要根据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、定性准确、程序合法、裁量适当、公证效率”的原则，认真

做好各项检查、复核和处理处罚工作，确保检查工作的规范化。

（三）遵守廉政规定，严格检查纪律。财政检查组成员要严

格遵守廉政制度和工作纪律，检查中坚持原则，遵守保密规定，

对被检查单位在加强财务管理等方面做好指导服务，切实维护财

政干部的良好形象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单 位：柳江区财政局监督评价办

联系人：计喜玲

电 话：0772-7212537

地 址：柳江区拉堡镇柳江大道 37号九曲民邸 6号楼

邮 箱：ljxczjjdb2537@163.com

柳州市柳江区财政局

2024年 6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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